
                 所得税汇算清缴审计所需资料

企业提供的资料：

1、营业执照,税务登记证(复印件盖公章)；
2、企业年度会计报表（截止到12月31日，并加盖公章）；

3、存货及固定资产盘点表（截止到12月31日并加盖公章）；

4、企业最近期验资报告（复印件盖公章）和上年度所得税审计报告（复印件盖公章，如果没有就不提供）；

5、本年度12月31日所有开户银行的银行对账单（复印件盖公章），银行日记帐账本的最后一页复印件盖公章，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；现金日记帐账本的最后一页复印件盖公章；库存现金盘点表（盖公章）

6、截止到12月31日所有会计科目明细内容（科目余额明细表），都要加盖公章，并与会计报表核对一致；费用成本科目必须明细到二级科目。
7、当年及第二年初已经缴纳的所得税凭据（没有就无需提供）。
8、企业提供保证金或设置抵押、质押、留置以及资产被司法机关冻结的相关文件；

9、企业目前借款给其他单位的借款合同（原件）；

10、企业其他重大事情相关的文件资料。

11、业务约定书

12、客户管理当局声明书

13、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表
14、与客户交换意见书、征求意见单
15、被审计单位账册，记账凭证

